
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9 人，出席 9人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3人； 

3、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忠喜先生出席了会议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议案名称：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330,950,900 99.9996 1,100 0.0004 0 0.0000 

 

 

(二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共 1项非累计投票议案，此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范瑞林、马宏继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

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

公司章程的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 


